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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CRRC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766）

關連交易公告

訂立土地整理補償協議

2019年12月5日，中車四方有限公司與科技園青島公司訂立土地整理補償協議。
根據該土地整理補償協議，科技園青島公司同意向中車四方有限公司支付補償款
人民幣2,400,004,717元。

於本公告日期，中車集團為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 50.73%股份的控股股東，故為
香港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中車四方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科技園青島公司為中車集團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故中車四方有限公司與科
技園青島公司訂立土地整理補償協議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
連交易。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81條，交易應與過往交易合併處理。合併處理後，由於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計算，土地整理補償協議項下交易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逾0.1%

但未達到5%，故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年度申報及公告的規定，
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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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年12月5日，中車四方有限公司與科技園青島公司訂立土地整理補償協議。
根據該土地整理補償協議，科技園青島公司同意向中車四方有限公司支付補償款
人民幣2,400,004,717元。

2. 土地整理補償協議

2.1 日期

2019年12月5日

2.2 訂約方

(1) 中車四方有限公司；

(2) 科技園青島公司。

2.3 目標土地概況

目標土地位於青島市市北區杭州路16號，土地用途為工業用地，土地使用類型為
作價出資（入股），土地面積約426,354.18平方米（約639.5畝，以青島市土地儲備
整理中心測繪為準），不動產權證號為魯(2019)青島市不動產權第0077605號，證
載地上房屋88棟，建築面積為219,728.61平方米。

2.4 代價

交易協定的目標土地補償款總金額為人民幣2,400,004,717元。本次補償款以2019

年11月8日青島衡元德綜合採用收益法和成本法得出的評估價值為依據確定。經
評估，標的資產於2019年11月8日的評估價值為人民幣 2,400,004,7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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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園青島公司按照如下方式和期限支付中車四方有限公司補償款項：

(1) 土地分三期交付，補償款由科技園青島公司分三期支付：2019年交付第一
期土地面積約為30萬平方米，支付第一期補償款金額約人民幣168,874.86萬
元，其中人民幣 150,000萬元以現金方式支付，剩餘款項以票據（一年期雲
信）方式支付；2020年交付第二期土地面積約為5萬平方米，以現金方式支付
第二期補償款金額約人民幣28,145.81萬元；2021年交付第三期土地面積約為
7.64萬平方米，以現金方式支付第三期補償款金額約人民幣 42,979.80萬元；

(2) 自土地整理補償協議簽訂之日起十個工作日內，科技園青島公司向中車四方
有限公司支付第一期入儲土地補償款總金額的 100%；自中車四方有限公司
向科技園青島公司完成交付第二期入儲土地之日起十個工作日內，科技園青
島公司向中車四方有限公司支付第二期補償款總金額的 100%；自中車四方
有限公司向科技園青島公司完成交付第三期入儲土地之日起十個工作日內，
科技園青島公司向中車四方有限公司支付第三期補償款總金額的 100%。

2.5 土地使用權的收回

根據國家和青島市有關政策規定，目標土地的土地使用權由青島市土地儲備整理
中心負責收回，在簽訂土地整理補償協議後，由青島市土地儲備整理中心與科技
園青島公司和中車四方有限公司共同簽訂《青島市收回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協議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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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合同的生效

土地整理補償協議自中車四方有限公司及科技園青島公司雙方法定代表人簽字並
加蓋雙方公章之日生效。

3. 標的資產的財務資料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標的資產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及2018年12月31日
止財政年度應佔純利情況載列如下：

單位：人民幣萬元

截至 2017年
12月31日止
財政年度 

截至 2018年
12月31日止
財政年度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前的純利 -1,123.91 -393.21

扣除稅項及非經常性項目之後的純利 -489.52 241.80

根據中車四方有限公司 2019年7月31日未經審計的財務報表，標的資產截至
2019年7月31日的賬面原值為人民幣 5.23億元，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3.17億元。
根據青島衡元德以2019年11月8日為價值時點出具的編號為 (2019)青衡房估字
第174號《房地產估價報告》，青島衡元德採用收益法、成本法對標的資產進行了
評估，在對兩種評估方法的評估結果進行了分析比較後，認為兩種估價結果相差
不大，本次評估結合估價目的，採用收益法和成本法所得估價結果的算數平均
值，即房地產最終評估價值為人民幣2,072,483,100元，參照國有地上房屋徵收
補償政策，本次評估其他補償有搬遷補助費、停業停產損失、綠化補償費用等合
計人民幣 327,521,617元，最終確定於價值時點估價對象的評估總價值為人民幣
2,400,004,7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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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根據國家和青島市有關政策，青島市人民政府擬收儲目標土地的土地使用權進行
一級開發整理，其中：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政府是開發整理項目的主管單位和實施
主體，中車四方有限公司是目標土地的土地使用權人，青島市土地儲備整理中心
是目標土地的收回單位，負責向中車四方有限公司收回目標土地，科技園青島公
司是經青島市市北區人民政府招標確定的開發整理單位，負責對中車四方有限公
司擁有的目標土地進行土地整理並支付土地補償給中車四方有限公司。

中車四方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旨在盤活低效無效資產，優化企業資產結構、降低管
理成本和財務風險，響應青島市「生態城市、美麗青島」的總體戰略目標需求。同
時，通過本次交易，可以獲取相應現金流入，有利於激發企業活力，為企業深化
改革、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保障。在扣除土地成本、房屋建（構）築物淨值、繳納
的相關稅費及搬遷成本（預估）等相關支出後，中車四方有限公司預計就本次交易
取得收益約人民幣9億元，相關所得款項將用於中車四方有限公司日常運營。

5. 有關本公司、中車集團及交易訂約方的一般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團是全球規模最大、品種最
全、技術領先的軌道交通裝備供貨商。主要經營：鐵路機車車輛、動車組、城市
軌道交通車輛、工程機械、各類機電設備、電子設備及零部件、電子電器及環保
設備產品的研發、設計、製造、修理、銷售、租賃與技術服務；信息諮詢；實業
投資與管理；資產管理；進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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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車集團

中車集團是經國務院批淮成立的大型全資國有企業，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中車
集團（透過本公司）的主營業務為軌道交通裝備及重要零部件的研發、製造、銷
售、修理和租賃，以及依托軌道交通裝備專有技術的延伸產業。

中車四方有限公司

中車四方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車四方有限公司的主營業務包括
高檔客車製造；各類機客車及城市地鐵、輕軌交通設備修理、加裝、改造；公
鐵兩用車製造；各類鐵路用特種車製造；鐵路機客車配件製造；機車車輛技術
服務；機械加工：鍛、壓、鑄造；木器加工；進出口業務、對外經濟合作業務
（按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核定範圍經營）；房屋及機械設備的租賃；機械製造業計
量、理化、無損檢測。

科技園青島公司

科技園青島公司為中車集團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科技園青島公司的主營業務包
括園區管理服務；物業管理；企業管理；以自有資金投資；房地產開發與經營；
房地產經紀；建設工程項目管理；規劃管理；城市園林綠化服務；土地開發、土
地整理、城市水域治理服務；市政建設及規劃諮詢；經濟信息諮詢；出租辦公用
房、商業用房、設備；展覽展示；知識產權服務；組織文化科技交流活動（不含
演出及演出經紀）；技術開發、轉讓、諮詢服務；提供企業孵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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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車集團為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50.73%股份的控股股東，故
為香港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中車四方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科技園青島公司為中車集團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故中車四方有限公司與
科技園青島公司訂立土地整理補償協議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
關連交易。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81條，交易應與過往交易合併處理。合併處理後，由
於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計算，土地整理補償協議項下交易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逾
0.1%但未達到 5%，故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有關年度申報及公告的
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兩名董事，劉化龍及孫永才於中車集團任職，已就批准訂立土地整理補償協議及
其項下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述外，概無董事於交易中擁有重
大權益，故並無任何其他董事就有關董事會決議案迴避表決。

全體董事（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訂立土地整理補償協議乃按公平原則
及一般商業條款磋商，相關條款亦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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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匯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關連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本公司」 指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及A股分別於香港聯
交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中車集團」 指 中國中車集團有限公司，大型全資國有企業，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中車四方有限公司」 指 中車四方車輛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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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理補償協議」 指 中車四方有限公司與科技園青島公司於2019年
12月5日訂立四方廠區土地整理補償協議，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科技園青島公司同意向中車
四方有限公司支付補償款人民幣2,400,004,717

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過往交易」 指 本集團與中車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於過往12個月
期間內訂立的類似交易，就本公告而言指(i)中
車北京南口機械有限公司（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與中車置業有限公司（中車集團的附屬公司）於
2018年12月11日訂立的股權協議轉讓合同項
下的交易（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12

月11日之公告）；及(ii)天津中車機輛裝備有限
公司（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與中車置業有限公司
（中車集團的附屬公司）於 2018年12月11日訂
立的股權協議轉讓合同項下的交易（詳情請參
閱本公司日期為 2018年12月11日之公告）

「青島衡元德」 指 獨立房地產估價機構青島衡元德房地產評估有
限公司

「相關資產」 指 目標土地上面積為219,651.73平方米（已扣除
中車四方車輛物流有限公司租用的加油站部
分）的房屋建築物及相關構築物等資產



— 10 —

「人民幣」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科技園青島公司」 指 中車科技園（青島）有限公司，是中車集團的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標的資產」 指 目標土地的使用權及相關資產

「目標土地」 指 位於青島市市北區杭州路 16號，土地面積約
426,335.4平方米（約639.5畝，以青島市土地儲
備整理中心測繪為準）的工業用地

「交易」 指 土地整理補償協議項下之交易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化龍

中國 •北京
2019年12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劉化龍先生及孫永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智
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國安先生、吳卓先生及辛定華先生。


